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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业务手册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确认适用于云南省禄丰市行政区域内依据《住房

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6〕281号）要求的公租房租赁

补贴资格确认的申请。

二、适用对象

禄丰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城镇住房困难群众。

三、办理依据

1.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

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6〕281 号）全文。

2.《禄丰市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禄

住建发〔2021〕24 号）全文。

四、实施机构

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。

五、办理人员

（一）受理人

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负责受理公租房租赁

补贴资格确认的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审核人

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及有关部门负责审核

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的工作人员。

（三）决定人

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负责审核决定公租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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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补贴资格的负责人。

六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予以确认的条件

具体准入条件由禄丰市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确定，定

期调整，并向社会公布。申请人可向当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

咨询。

经审核，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予以公示，经公示无

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确认申请人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，

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不予确认的情形

经审核，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，不予确认，并告

知申请人理由。

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，可以向申请地禄丰市保障性

住房建设管理中心申请复核。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

心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复核，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

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七、申请材料
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行政确认事项申请材料目录

序
号

材料名称
材料
形式

数量
要求

材料来源
其他
要求

1 公租房租赁补贴申请书 原件 1
申请人通过窗口申请时领

取

2
工作（就业）、收入和住房
证明

原件 1 申请人自备

3
申请人及家庭成员《居民身
份证》和《户口簿》

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
核验
原件

4
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证
明材料

原件 1
申请人通过窗口申请时领

取

（具体网站下载地址由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公布）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办理时限:60 个工作日（不含公示时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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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办理时限:30 个工作日（不含公示时间）。

九、办理收费

本行政确认不收费。

十、办理证件

《居民身份证》和《户口簿》。

十一、事项办理

（一）申请

1.收件

本行政确认申请接收方式为窗口接收。

收件窗口：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业务窗口。

收件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:00～11:30,下午

2:30～5:3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2.登记

申请人通过接收窗口提交申请，并登记相关信息，包括

但不限于事项名称、申请时间、申请人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、

申请材料名称及份数等内容。实体窗口收件，应当出具收件

凭证。

3.为申请人提供的帮助

提供公租房申请的政策咨询。

（二）受理

1.受理审查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，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

经办人员对照本业务手册《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行政确认事

项申请材料目录》的要求，对申请事项是否属于受理范围、

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、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等进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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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，经审查，要件齐全的予以受理。

2.补正补齐材料

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初步审查，申请材料不

齐全需要补正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

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（三）审核

1.审核时限

建立常态化审核机制，及时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。

2.审核内容及实施

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，会同有关部门按当地

具体准入条件，对申请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及申请人资格进

行审核。

3.公示

审核人按规定给出审查意见后，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决定

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，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

中心确认申请人的“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”。

（五）决定公开

决定内容在禄丰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、公示栏等公布。

具体网址（网站）、地址以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

公布的为准。

（六）归档

办结 3 个工作日内，经办人员进行汇总、集中归档。归

档时经办人员将申请材料和确认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文书编

码装订成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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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确认服务

（一）确认咨询

1.窗口咨询：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对外服务

窗口。

2.电话咨询：（0878）4140711/4142279。

（二）进程查询

1.窗口查询：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对外服务

窗口。

地址：禄丰市金山镇龙城路 17 号。

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:00～11:30,下午 2:30～

5:3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2.电话查询：（0878）4140711/4142279。

十三、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定期复核

各地按户建立租赁补贴申请家庭的档案，及时掌握申请

家庭的人口、收入、住房等信息变化状况，定期进行复核。

（二）结果处理

通过定期复核和对投诉举报的核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确

认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；对不再符合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的

家庭，取消其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。

十四、投诉举报

1.窗口投诉：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对外服务

窗口。

2.电话投诉：（0878）4140711/4142279。

3.信函投诉：禄丰市金山镇龙城路 17 号住房和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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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局。

来人来信来电投诉的具体投诉地址、联系方式及网址

（网站）以禄丰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公布为准。

附件：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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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

（申请人提交申请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）

资格审核

一次性告知其需要补充

的材料

受理

不予受理

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

申请材料审查结果

符合条件

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

需要

补正

符合不

予受理

情形

材料符合要求

公示

不符合条件

确认（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）

审查申请材料

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

公示有异议且异议成立的

不予确认

对审核结果有异议

附件

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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